第十三届省直机关全民健身运动会
健身气功八段锦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地点
时间：2026年6月（具体时间待定）。
地点：福建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鼓楼区五四路310号）。
二、竞赛项目
（一）集体健身气功八段锦；
（二）男、女个人健身气功八段锦。
三、参加单位和参赛人员资格
按《规程总则》执行。
四、参赛办法
（一）各参赛单位可报领队1人 、运动员9人，其中：1.集体健身气功八段锦：上场运动员9人（不分性别）；2.男、女个人健身气功八段锦：分别限报4人。
（二）各参赛单位安排一名联络员，负责报名表填写报送、赛事对接等工作。
（三）参赛运动员须备好身份证上场前检录，参赛时应着统一健身气功服装。
（四）在竞赛委员会的监督下，赛前由编排记录组织抽签，决定出场顺序。
五、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2021年审定的《健身气功竞赛规则》。
（二）集体、个人项目统一使用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缩短版普及功法音乐，由大会统一播放，无解说词、无口令。
六、比赛评分细则
（一）比赛要求
1.技术动作规范，符合健身气功项目特点与风格。
2.集体、个人项目上场队形统一呈“一”字排列。
3.集体项目动作整齐划一，演练过程队形保持规整。
（二）评分标准
比赛采用10分制评分。
1.动作规格评分（满分4分）
（1）规格错误扣分：凡功法动作、手型、步型、身型、手法、步法、腿法、平衡等不符合功法规格要求的，每出现一次扣0.1分；同一错误多次出现、同一动作多种错误或多人同错，累计最高扣0.4分；出现附加、漏做动作，每一次扣0.1分。
（2）动作失误扣分：身体晃动、脚随意移动、跳动，每一次扣0.1分；服饰影响动作，扣0.1分；出现附加支撑，扣0.2分；倒地，扣0.3分；动作遗忘，视程度扣0.1-0.3分。
2.演示水平评分（满分6分）
（1）动作质量：动作姿势、幅度、路线、起止点符合功法要求，动作与队形整齐、与背景音乐协调一致。
（2）演练质量：劲力顺达、虚实分明、动作协调，呼吸顺畅、意念集中，眼神运用符合功法要求。
3.裁判长扣分
（1）运动员（队）因不可抗力导致功法中断，经裁判长同意可重做一次，不予扣分。
（2）因动作失误导致功法中断，可申请重做一次，扣1分。
（3）临场因伤病无法继续比赛，经治疗可恢复的，安排在该项目最后一组上场，按重做处理，扣1分；无法按时参赛的，按弃权处理。
（4）着装、场地、音乐等不符合规程要求，每项扣0.1分。
（5）音乐结束后未完成动作，扣0.1分。
（6）集体项目每多上场或缺1名运动员，扣0.5分。
七、录取名次与奖励 
按《规程总则》执行。
八、报名
（一）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5月22日。
（二）各参赛单位按要求填写报名表（见附件），经单位机关党委或党群工作部门盖章后，将电子版及纸质版扫描件发送至指定邮箱。报名联系人：张颖芳，联系电话：18905011919，邮箱：fjjsqg@qq.com。
（三）报名完成后，参赛人员原则上不予更换；特殊情况确需更换的，须以书面形式（加盖单位机关党委或党群工作部门公章）报省直工会审批，并重新提交报名表至指定邮箱。
九、技术官员
（一）赛事仲裁、裁判长、副裁判长、裁判员由省体育局统一选派。
（二）技术官员于比赛开始前2天报到、比赛结束后1天离会；因赛前筹备需要提前报到的，须经省体育局批准。
（三）技术官员报到至离会期间，食宿、差旅、市内交通及工作补贴等相关费用由承办单位承担。
十、赛事安全及要求
（一）赛事执行单位要强化群众性赛事活动安全意识。严格落实《福建省体育局关于加强体育赛事活动安全监管服务的若干意见》,科学制定工作方案和安全保障方案，确保赛事安全、圆满举办。
（二）各参赛队必须自行办理本队人员人身意外保险。在比赛期间出现意外伤害及物品丢失等突发状况，主办方、承办方和其他参赛人员免责。
（三）各参赛单位须做好医疗卫生及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预案和防范工作，做好队内健康管理，如参赛人员出现感冒、发烧、咳嗽、呼吸困难、心脏疾病等情况，不得参加比赛，如有隐瞒者，在比赛过程中身体出现任何意外或问题，均责任自负。
十一、其他事项
（一）本次赛事裁判员不得兼任本项目参赛队教练员。
（二）裁判员、仲裁、竞赛监督人员须统一着装并佩戴证件上岗。
（三）本规程解释权归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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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十三届省直机关全民健身运动会
健身气功八段锦比赛报名表

参赛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2026年  月  日
领　队：                手机号码：             
联络员：                手机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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